
—９８　　　 —

斯宾诺莎与阿拉伯—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
以«神学政治论»为中心

∗

董修元∗∗

【摘要】斯宾诺莎通过早年所受的犹太经典教育接触到迈蒙尼德的

哲学与律法学著作.在«神学政治论»中,他将迈蒙尼德视为独断论立

场的代表,这种立场认为启示和哲学所传达的是同一种真理,主张对不

合乎理性的«圣经»陈述作哲学化的寓意解释.斯宾诺莎对迈蒙尼德的

寓意解经原则做了进一步引申,呈现出后者必将遭遇的解释学困境.
同时,他很可能通过麦迪格的著作了解到阿维罗伊关于教法与哲学关

系的观点.斯宾诺莎将迈蒙尼德和阿维罗伊以政治学收纳宗教学科

(神学、律法学等)的理论倾向发挥到极致,并据此驳斥阿拉伯—犹太亚

里士多德主义自身的调和论倾向,使这一体系的内部张力尖锐化为自

我解构的矛盾,从而开辟出一条政治与宗教哲学现代转向的道路.
【关键词】阿拉伯—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神学政治论»;律法;

哲学

以阿维罗伊 (Averroes,１１２６—１１９８年)和迈蒙尼德 (Maimonides,１１３５—

１２０６年)为代表的阿拉伯—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①,构成塞法迪犹太神学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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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希伯来—阿拉伯语哲学文献的整

理、翻译和研究”(编号２０１８VJX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董修元,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教授.

从１２世纪起,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犹太知识精英师法阿拉伯逍遥派,形成一个以迈蒙尼德

为中心、使用希伯来—阿拉伯语(JudeoＧArabic)写作的哲学家群体,在后者的影响下犹太哲学家研习亚里士

多德著作及其阿拉伯注疏(主要是阿维罗伊注疏)的传统一直延续至近代早期. 由于这些犹太学者与阿拉

伯逍遥派共享同一套术语体系和理论框架,此处将这种理论统称为“阿拉伯—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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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理论基础之一. 斯宾诺莎出身于从伊比利亚半岛被驱逐而移居尼德兰的塞

法迪犹太社群,早年曾接受过系统的拉比经学和神学训练. 在这种经典教育中,
迈蒙尼德的«律法再述»(MishnehTorah)是研习律法学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其

«迷途指津»( ,MorehNevuchim)更是所有具有思辨兴趣的犹太

青年学徒的哲学启蒙著作. 同时,阿维罗伊的哲学思想在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

的犹太知识界也仍保持着连续的传承. ２０世纪以来,哲学史研究界逐渐发掘斯

宾诺莎与阿拉伯—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关联,斯宾诺莎作为一个与犹太

及中世纪思想传统决裂的革新者的形象①也不断得到改写. 相关研究多围绕形

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主题进行,通过比较斯宾诺莎的观点与其

可能的中古思想来源,指出二者的相似性并借助传记材料建构可能的传承线

① 这种基于现代与古典(也包括中世纪)二元对立的斯宾诺莎研究进路的代表,是沃尔夫森(Harry
A．Wolfson,ThePhilosophyofSpinoza,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３４,Vol．２,pp．３３１Ｇ
３５２; HarryA．Wolfson．, Philo,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４７,１９６２,Vol．２,pp．４５７Ｇ
４６０)和施特劳斯(LeoStrauss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 [PersecutionandtheArtofWriting],
刘锋LiuFeng译(北京 [Beijing]:华夏出版社 [Huaxia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２,１８３Ｇ１９６). 但是,施特

劳斯承认斯宾诺莎在写作方式上可能受到中 世 纪 犹 太 与 伊 斯 兰 哲 学 家 的 影 响 («迫 害 与 写 作 艺 术»,

１７５Ｇ１７６). 近年来国内基于施特劳斯“古今之争”思路对斯宾诺莎与其中世纪前辈迈蒙尼德之间关系的

研究,参 见 刘 小 枫 LiuXiaofeng, ‹双 重 写 作 与 启 蒙:施 特 劳 斯 与 托 兰 德 问 题› [DoubleWritingand
Enlightenment:Straussand Toland], « 海 南 大 学 学 报 » (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 ) [Journalof Hainan
University],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２０１４,Issue２],４Ｇ７;高山奎GaoShankui,‹试论迈蒙尼德与斯宾诺莎的古今

之争›,«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Research],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２０１７,Issue９],８２Ｇ８９. 对施特劳斯解读斯

宾诺莎进路的批评性回应,参见黄启祥 HuangQixiang,‹利奥􀅰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解经方法的误读›
[LeoStrauss􀆳MisreadingoftheExegesisofSpinoza],«求是学刊»[JournalofSeekingTruth],２０１４年第１
期 [２０１４,Issue１],４４Ｇ５１;黄启祥,«斯宾诺莎是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吗? ———如何理解‹神学政治论›对犹

太教的 批 判» [HowtoUnderstandSpinoza􀆳sCritiqueonJudaisminTractatusTheologicoPoliticus],
«世界哲学»[WorldPhilosophy],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２０１５,Issue５],５８Ｇ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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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①但此类研究往往矫枉过正,将斯宾诺莎的主要观点“读入”其中世纪前辈的

著述之中而忽略二者间的微妙差异.②本文选择从«神学政治论»③中对于哲学与

宗教关系的论述入手,分析斯宾诺莎与阿拉伯—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思想

对话,以期揭示政治哲学由中世纪向现代演化的内在逻辑理路.

一、哲学与神学关系问题的“独断论”立场

斯宾诺莎曾说明写作 «神学政治论»的首要目的就是清算神学家们的偏

见.④ 在此书第１５章中,他将此类“偏见”总结为两种进路,并视迈蒙尼德为独

断论者(dogmaticis)的代表:

那些不知道哲学和神学⑤是截然两回事的人,争论是否应该使«圣经»
辅助,成为理智的奴婢,还是理智成为«圣经»的奴婢,那就是说,应该使«圣

经»的意义与理智相合.第一种看法为怀疑论者所采取,怀疑论者否认理智

的确实性.第二种看法为独断论者所采取.我已说明这两方面都不对,因

为二者之中无论哪种说法,都要我们妄改理智或«圣经».􀆺􀆺在法利赛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这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LeonRoth莱恩􀅰罗斯,«斯宾诺莎»[Spinoza, 原

书出版于１９２９年],谭 鑫 田 TanXintian、傅 有 德 FuYoude译 (桂 林 [Guilin]: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２４７Ｇ２５１,２５８Ｇ２６４;JacobKlatzkin, TorathaＧMiddot (Leipzig:

A．J．Shtybel,１９２４), pp．xviiＧxx; ShlomoPines, “Spinoza􀆳sTractatusTheologicoＧPoliticusandthe
JewishPhilosophicalTradition,”inStudiesintheHistoryofJewishThought,eds．WarrenZevHarvey
andMosheIdel(Jerusalem:TheMagnesPress),１９９７,pp．７１２Ｇ７３４; WarrenZevHarvey, “APortraitof
SpinozaasA Maimonidean,” JournaloftheHistoryofPhilosophy１９:２ (Apr．１９８１),pp．１５１Ｇ１７２;

HeidiM．Ravven, “SomeThoughtson WhatSpinozaLearnedfrom MaimonidesabouttheProphetic
Imagination,”JournaloftheHistoryofPhilosophy,３９:２(Apr２００１),pp．１９３Ｇ２１４,３９:３(July２００１),

pp．３８５Ｇ４０６; CarlosFraenkel, “Maimonides􀆳GodandSpinoza􀆳sDeussiveNatura,” Journalofthe
HistoryofPhilosophy,４４:２ (Apr．２００６),pp．１６９Ｇ２１５;Idem．, “SpinozaonPhilosophyandReligion:

TheAverroisticSources,”inTheRationalists:BetweenTraditionandInnovation,eds．CarlosFraenkel,

DarioPerinettiandJustinE．H．Smith(Dordrecht:Springer,２０１１),pp．２７Ｇ４３．
对这种 研 究 进 路 之 弊 端 的 批 评, 参 见 JoshuaParens, Maimonidesand Spinoza: Their

ConflictingViewsofHumanNature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２０１２),pp．１Ｇ１８．
斯宾诺莎仅在这部著作中直接征引过迈蒙尼德并表明自己对于后者所代表的哲学立场的态度.
参见Spinoza斯 宾 诺 莎: «斯 宾 诺 莎 文 集 » [Collected WorksofSpinoza], 第５卷 («书 信 集 »)

[Vol．５,Epistles],洪汉鼎 HongHanding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１４),１６４.
此处温锡增依Elwes英译(“Philosophyandreason”)译为“哲学和理智”,根据原文当为“哲学和

神学”(“PhilosophiamaTheologia”),见SpinozaOpera,ed．CarlGebhardt(Heidelberg: CarlWinters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１９２５),III,p．１８０). 以下对于温译的改动以楷体加黑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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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①中,第一个公然主张应使«圣经»合于理智的人是迈蒙尼德.他的意见

我们已经在第七章中评论过,并大量地驳斥过.②

在斯宾诺莎的划分中,怀疑论者实际上代表三种启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
和伊斯兰教)中的正统神学主张,认为人类的理智具有局限,无法获得灵魂拯救

或达到终极幸福所需的全部知识,但这种知识可以通过启示获得;独断论者的观

点则反映了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与受其影响的犹太和基督教神学家的观

点,认为启示和哲学所传达的其实是同一种可理知的真理,只是启示以形象、叙

事的寓言形式诉诸大众,哲学以科学证明的方式诉诸精英,因此,在«圣经»明文

与哲学原理相冲突的地方,应根据哲学立场来对«圣经»陈述作寓意解释. 斯宾

诺莎认为,两种进路都僭越了哲学与神学各自的界限而侵入对方的领域,前者导

致神学权威对理智活动的干预,后者导致思辨理智对«圣经»自身意义的扭曲.
这背后的预设是哲学与神学应相互分立、各行其是:

神学不一定要听理智的使唤,理智也不一定要听神学的使唤,二者各有

其领 域 􀆺􀆺 理 智 的 范 围 是 真 理 与 智 慧,神 学 的 范 围 是 虔 敬 与 服 从

(obedientiae).为我们断定人用不着智力借单纯的服从就可以得福,这是

理智的 力 量 所 达 不 到 的.神 学 所 指 示 于 我 们 的 没 有 别 的,除 了 服 从

(obedientiam)而外对我们不施发命令,神学无意也无力来反对理智.神学

仅断定对于服从(obedientiae)而言必不可少的信条(这我们前一章已经指

出来),至于断定信条在何种程度上为真则留待理智.③

斯宾诺莎在哲学和神学之间明确划分界限:哲学是自然理性的领域,其目标

是追求真理;神学是信仰的领域,其目标是使人们服从启示的命令(具体表现为

尊奉律法和道德训诫,采取一种仁爱公正的生活方式④),神学建立这种服从的

方式是阐发一系列信条(如神存在并公正仁慈、赏善罚恶⑤),人们通过接受这些

信条获得遵从道德及律法诫命的心理动力. 神学的价值在于阐明启示经典中所

蕴含的为建立服从所需的必要信念,并不要求证明这些信念的真实性. 因此,神

①

②

③

④

⑤

在这个语境中指拉比犹太教学者.

Spinoza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TractatusTheologicoPoliticus],温锡增 WenXizeng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TheCommercialPress],１９６３),２０２.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２０７;Opera,III,１８４．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１８８Ｇ１９３.
同上,１９８Ｇ１９９.



—１０２　　 —

学不应干预理智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同时也不需要后者的支持或辅助.① 尽管

斯宾诺莎承认哲学能够检验神学信条的真实性,但正如我们在下文中会看到的,
他并不主张哲学家以这种活动干扰神学建立秩序的努力.

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第七章中批评了迈蒙尼德基于独断论立场的哲学

化寓意释经思路:

迈蒙尼德的意见颇为不同.他说,«圣经»中的每一段都可以做不同的,
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但是,我们对于某一段有所解释的时候,在我们知道

这一段并不与理智相背之前,我们是不能确实知道这一段的意思的.如果

字面的意思与理智相背驰,虽然这一段本身好像很清楚,这应该当做一个比

喻看.􀆺􀆺迈蒙尼德的话如此.这些话分明足以证明我们的话是对的.因

为,如果理智使他深信世界是无始的,他就会毫不迟疑把«圣经»里的话加以

曲解,使那些话看起来是做这种解释.②

迈蒙尼德预设先知们在承受启示之前已经获得了理智完善,而启示最终来

自于神圣理智的流溢,因此«圣经»中的陈述———就其内在意义而言———不可能

与被理智证明的真理相冲突. 如果其字面意义存在冲突,一定是因为先知为了

适应当时大众的理解力而用寓言的方式表述真理,一旦通过解释穿透字面意义

的外壳,其意义内核仍是与哲学真理相一致的. 斯宾诺莎则认为启示或«圣经»
的本意并不在传达理论知识,而是建立政治—伦理秩序,因此先知不一定而且通

常不具备理论理智方面的完善. 所以,对«圣经»的解释应该以其作者(作为古代

以色列族群领袖)的政治目标和社会处境为向导,紧扣经文的语文学意义及历史

背景③,而不应强行读入哲学义理,后者非但无助于理解«圣经»,反而会扭曲其

本意.

①

②

③

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的序言中指出:“我深信«圣经»对于理智绝不加以束缚,与哲学绝无相

同之点,事实上,启示与哲学完全站在不同的立脚点上”(«神学政治论»,１５).
同上,１２４Ｇ１２５.
其实这种通还原«圣经»自身语境来揭示其意义的语文学—历史考据思路,也可以在迈蒙尼德的

释经策略中找到源头,如«迷途指津»III２９Ｇ３２章中对«圣经»中献祭仪式的规定和出埃及线路的历史主义

解释. 但需 要 指 出 的 是, 迈 蒙 尼 德 仅 对 那 些 没 有 明 显 理 由、 无 法 给 出 普 遍 化 哲 学 解 释 的 律 例

(huqqim)———也就是斯宾诺莎所谓的仪式或礼仪(«神学政治论»,７０,８１)———作这种处理,而且所还原出

的具体语境中的意义也不仅局限于政治—道德方面,还有理论教化的考虑. 见 Maimonides迈蒙尼德,
«迷途指津»( ,MorehNevuchim),傅有德、郭鹏、张志平译(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

版社[shandong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８),４６７Ｇ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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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宾诺莎与迈蒙尼德论哲学化寓意释经原则

上文梳理了斯宾诺莎对于以迈蒙尼德为代表的独断论立场的评述,下面我

们将对比迈蒙尼德本人的著述来分析斯宾诺莎的相关批评.
斯宾诺莎对迈蒙尼德立场的概括给读者造成一种笼统的印象,即迈蒙尼德

将所有与他所接受的哲学观点相冲突的«圣经»陈述都纳入理性化解释的范围.
而事实上,迈蒙尼德将寓意释经的范围限定在与业已证明的哲学原理相背的陈

述,至于其他经文则主张按字面意义接受. 有意思的是,斯宾诺莎对这一点有明

确的意识,并直接引用了«迷途指津»中界定寓意释经范围的段落:

他(迈蒙尼德)把这种学说在他的书«迷途指津»(MoreNebuchim)的第

二部第２５章说得很清楚.他说:“要知道,我们不因为«圣经»谈到世界的创

造,就不敢说世界是自亘古就存在的.因为说世界是创造的经文并不比说

上帝有一个肉体的经文多.关于创造世界这个问题,其[寓意]解释的方法

并未断绝,也可以说,也不是太难,难到我们无法对文字加以解释的地步,无
法像解释上帝没有肉身那么容易.不但如此,也许我们能够把世界亘古长

存、不是创造的这种学说,比破除上帝有一个肉身的这种说法,解释得更为

明白.可是有两件事使我不能照我所说的去做,让我不能相信这点[即世界

是无始的].首先,上帝没有肉身已经被证明,凡字面的意思与此不相合的

段落,我们必须加以解释,因为那些段落一定可以作此解释.但是世界的终

古长存还没有像这样加以证明.所以,违忤«圣经»以支持一种普通的意见,
是不必要的,为顺从理智我们大可持与此相反的意见.第二个原因是,相信

上帝没有肉体与律法的根基(fundamentalibusLegis)不相冲突,但按照亚

里士多德所持的方式相信世界无始将从根本上摧毁律法.”①

针对第一个原因(证明性原则),斯宾诺莎做了进一步的逻辑引申:

只要是我们对于一事之是否真实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对于此事之是否

有悖于理,就不能确知.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确实知道一段的字面上的意思

①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１２４Ｇ１２５;Opera,III,１１３Ｇ１１４. 此处文本与«迷途指津»汉译本(３０１Ｇ
３０３)中的对应段落在文字上略有出入,主要是由于斯宾诺莎所引用的是该书的希伯来语译本(他本人附

上了引文的拉丁翻译),而汉译本所依据的英译是基于希伯来—阿拉伯语原文. 此外,温锡增译文因循

Elwes英译、缺漏了此处引文中关于不宜对创世论作寓意解释的“第二个原因”的陈述,笔者依据«神学政

治论»原文作了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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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还是不对.像迈蒙尼德这样的学说如果能够成立,我当然就会承认,
为解释«圣经»,于天然的理智之外,还需要某种超乎天然理智的能力.因为

几乎«圣经»中所讲的所有的事物,都是不能从天然的理智既知的原则推出

来的.①

斯宾诺莎认为,这一原则会导致一种解释学困境:只有在对«圣经»所提到的

主题获得证明性知识的条件下,才能确定对于相应的经文陈述究竟应作寓意还

是字面解释,但«圣经»所涉及的大部分对象都超出证明性知识的范围,因此,«圣

经»的意义对我们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状态. 迈蒙尼德本人或许并不认为这是一

个严重的问题———他对神的存在/单一/无形体、天使(作为分离理智)的存在、先
知预言的理性本质等与启示信念相关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形而上学论题的

可证明性持审慎乐观态度. 然而,当我们不是从特定思想体系而是从哲学史的

视野出发时,就能体会到斯宾诺莎质疑的分量. 因为可证明的范围在人类知识

史上并非一成不变,迈蒙尼德也承认今天看来无法证明的命题未来可能有人能

够证明.② 反过来说,此时被认为是业已证明的命题,彼时亦可能发现其论证或

证据的瑕疵,就像迈蒙尼德自己在«迷途指津»中所做的:他揭示了亚里士多德关

于世界永恒的论证并非如逍遥派后学所认为的那样构成一种严格的证明③,而

这正预示出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方向,即亚里士多德主义

乃至希腊哲学所预设的若干公理的自明性以及相应的经典论证的证明效力,逐

一被攻破进而重启探讨. 斯宾诺莎站在这一历程的终点(也可以说是另一段历

①

②

③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１２４Ｇ１２５;Opera,III,１１３Ｇ１１４．
迈蒙尼德,«迷途指津»,II,２４,３０１.
同上,II,１５Ｇ１８,２６８Ｇ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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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起点)回视,清晰见证了迈蒙尼德本人未曾预料的思想潜能.①

至于第二个原因,其引文虽只有寥寥数语,对理解斯宾诺莎与迈蒙尼德的实

质分歧却十分关键. 迈蒙尼德为寓意释经所设置的第二重限制是,当«圣经»陈

述包含“律法的根基”(qawā‘idalＧsharī‘a)②时,不应对其进行寓意解释. 所谓

律法根基,是指这样一些信念,它们构成律法系统赖以建立并发挥功能的逻辑基

础. 在这个具体语境中所涉及的律法根基就是相信世界有始,如果依据亚里士

多德主义的世界永恒论来寓意解释«圣经»,那么势必否定奇迹的可能性和建基

于其上的先知预言的真实性,最终将彻底瓦解人们遵行律法的信心.③值得注意

的是,在«迷途指津»后文中,迈蒙尼德又将«圣经»信念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被科

学证实的理论知识,另一类是纯粹为了社群的政治福祉而设立的“必要信念”:

关于那些引导人们趋向完善的正确意见,«圣经»中仅以概要的方式

(alāalＧtajmīl)讲了其宗旨并要求人们对其保持信仰,也就是说,要相信上

帝的存在、单一性、全知全能、意志和永恒.这一点须牢记在心,所有这些都

是直接给出的结论,如果你没有掌握各种知识的话,就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领

会它们.«圣经»中还要求人们信仰那些对于社会福祉而言不可缺少的信念

(i‘tiqādātmāi‘tiqāduhā alＧmadaniyya),上帝必施怒于

①

②

③

斯宾诺莎关于迈蒙尼德寓意释经原则所带来的不确定状态最终将导致求助于超理性因素的判

断,实质上是一种误读. 迈蒙尼德在无法证明为真或为伪的神学论题上并未止步于接受启示权威,而是

继续进行辩证探讨(«迷途指津»,II１９Ｇ２３,２７９Ｇ２９６). 而且,先知预言本质上是一种理智直觉(«迷途指

津»,II３８,３４６Ｇ３４７),并非超理性的. 有意思的是,直觉这种特殊的理性官能在斯宾诺莎的认识论中也有

一席之地,见Spinoza斯宾诺莎:«伦理学»[Ethics],贺麟 HeLin译(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９),第二部分,命题四十,附释二,６８). 无论斯宾诺莎对于«迷

途指津»的解读是否准确,他确实预示了现代迈蒙尼德研究中的怀疑论进路. 这或可解释«神学政治论»
中另一段与迈蒙尼德理性“独断论者”形象极不相符的引文(«神学政治论»,第５章,８７Ｇ８８),即«律法再述»
中关于凭理智认同遵行挪亚七诫是否属于外邦义人进而享有来世资格的判断(Melachim,８:１１). 这段

文字实际上有异文,完全可以作理性主义的解读,但斯宾诺莎选择了较为保守的读法. 他所暗示的思路

似乎是,迈蒙尼德的寓意释经导向宗教上的不可知论,最终只能诉诸启示权威而非人类理智来决定得救

资格的问题. 关于现代迈蒙尼德研究中的“独断论”与“怀疑论”进路,参见JosefStern约瑟􀅰斯特恩,‹摩

西􀅰 迈 蒙 尼 德 哲 学 中 的 当 代 研 究 路 径 › [Contemporary ApproachestothePhilosophyofMoses
Maimonides],曹 泽 宇 CaoZeyu译, «犹 太 流 散 中 的 表 征 与 认 同: 徐 新 教 授 从 教 ４０年 纪 念 文 集 »
[RepresentationandIdentitiesintheJewishDispora:EssaysinHonorofProfessorXuXin],宋立宏Song
Lihong编(北京 [Beiji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ScienceAcademicPress],２０１８),１８６Ｇ２００.

Maimonides, DalālatalＧHā􀆳irīn,eds．S．MunkandI．Joel(Jerusalem:Junovitch,１９３１),

p．２２９;«迷途指津»,II２５,３０２,此处汉译为“«律法书»的原理”.
迈蒙尼德,«迷途指津»,II,２５,３０２Ｇ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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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之人就属这种信念,因为它将使我们敬畏上帝,不敢违背他的旨意.①

迈蒙尼德认为启示经典中包含本身并不具有真实性但为维护社会秩序所必

不可少的信念. 我们发现,斯宾诺莎不仅接受了这一观念,甚至在措辞上———
“对于服从而言必不可少的信条”(fideienimdogmata􀆺quatenusobedientiae
sufficit)②———都与迈蒙尼德十分相似,而且也使用神的忿怒—赏罚这个例子来

说明拟人化表述之于促使民众服从政治立法的必要性.③二者的分歧在于,迈蒙

尼德相信先知启示中既包含指向人类理智完善的真理,也包含旨在建立政治Ｇ伦

理秩序的必要信念,而斯宾诺莎则认为启示之中仅有必要信念,或者说,信仰在

本质上就是一种必要信念. 这反映出两种政治哲学范式的差异.
迈蒙尼德所接受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政治哲学实质上是柏拉图政治哲

学、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伊斯兰教的先知—伊玛目观念的综合体. 哲学王—先

知具有君师一体的地位,他既是政治立法者,也是适应民众的理解力对其施以教

化的真理教师,因此,启示经典中必然同时包含必要信念和理论知识的通俗表

述.④ 而斯宾诺莎则视这种完美理性支配公共事务、自上而下设计政治制度的

理想为一种神话或乌托邦.⑤ 与同时代的霍布斯、洛克一道,他更倾向于从所有

人(无论是否具备理智完善)都具有的自然权利⑥或“人类的天然普通的才能”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迈蒙尼德,«迷途指津»,III,２８,４６５Ｇ４６６; ,p．３７３. 译文参照原文改动处以楷体

加黑标出.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２０７;Opera,III,１８４. 斯宾诺莎在第１４章(１９８Ｇ１９９)中列举了为达到

顺从所必需的七个信条(相信神存在并公正仁慈、神唯一、神全在全知、神对万物拥有最高主权、服从神仅

在于行公正与仁爱、神赏善罚恶、神赦免忏悔者的罪). 对比迈蒙尼德为犹太教确立的十三信条(相信神

存在、神唯一、神无形体、神永恒、只有神可受敬拜、先知预言、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律法天启、律法不可

增减、神全知、神赏善罚恶、弥赛亚来临、死者复活,见«迷途指津»“汉译者序言”,iii),可以看出斯宾诺莎始

终聚焦于神的伦理属性而迈蒙尼德则有更强烈的建立理论神学的倾向.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斯宾诺莎

所关注的是适用于所有宗教社群的普遍信条,迈蒙尼德则只是为犹太教归纳信条.
«神学政治论»,７２Ｇ７４;“Epistolae(Blyenbergh),”Opera,IV,pp．９２Ｇ９４,p．９８．
在中世纪阿拉伯哲学中,奠定此种神学政治理论的是法拉比(alＧFārābī,８７２Ｇ９５０),见alＧFārābī

法拉比,«获得幸福»[TahsīlalＧSa‘āda],第５５节,收录于«柏拉图的哲学»[PhilosophyofPlato],程志敏

ChengZhimin译(上海 [Shanghai]: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

１７０Ｇ１７１;法拉比,«论完美城邦»[Mabādi􀆳Ārā􀆳AhlalＧMadīnaalＧFādila],董修元DongXiuyuan译(上海

[Shanghai]: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６２Ｇ６４,７０Ｇ７２;alＧFārābī,

KitābalＧH
􀅰
urūf,ed．MuhsinMahdi(Beirut:DaralＧMachreq,１９７０),１３１．

Spinoza斯宾诺莎:«政治论»[TractatusPoliticus],谭鑫田 TanXintian、傅有德 FuYoude、黄启祥

HuangQixiang译(桂林 [Guil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１、３.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２１２Ｇ２１７;«伦理学»,第四部分,命题三十七,附释二,１６８Ｇ１７０.
同上,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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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通过其自发倾向和相互作用自下而上地建构政治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发挥

主要作用的人类心理因素更多的是本能、情感、欲望和想象等低于理智的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他在１７世纪尼德兰新教语境下对迈蒙尼德哲学化寓意解经

原则中所暗含的政治精英主义的揶揄:

设此说为真,则必致使一般既不懂又无暇顾及烦琐的论证的大众不得

不靠哲学家的意见与述说,以获得«圣经»上的知识.因此,一般大众势必认

为哲学家们所作的解释是不会错的.真的,这会是教会权威的另一种形式,
一种新的教士与主教,惹人讪笑比受人尊敬的成分为多.①

在斯宾诺莎看来,正如在信仰领域每个人都具有宗教自由和«圣经»解释权,
在公共领域每个人也都拥有同等的自然权利,维持秩序的政治权威正是通过这

些个人出于趋利避害的自然倾向让渡部分权利而形成的. 在这两方面,哲学家

和大众并无实质分别,前者的理智完善既不能使他们对于宗教事务获得更确切

的知识②,也不会赋予其更大的政治权威. 因此,如果哲学家要在宗教或政治领

域主张高人一等的君师地位,只会招致普通人的嘲笑.

三、阿维罗伊作为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可能来源

在斯宾诺莎的早期著作«形而上学思想»(CogitataMetaphysica,１６６３)中,
有一段或许会揭示其政治哲学另一面向的重要陈述:

如果«圣经»中有另一些招致疑惑的内容③———这里不是解释它们的地

方,因为我们在此仅探讨那些凭借自然理性能够以最确定的方式把握的东

西———我们满足于清楚的证明这些东西,以明了«圣经»必然也教导同样的

内容,因为真理与真理不相矛盾(veritasveritatinonrepugnat)④,«圣经»不

可能教导那些大众想象的谬论.⑤

这暗示了启示经典的真实意义必然与自然理性所证明的真理相一致. 稍晚,他

又在致布林堡书信(１６６５年１月５日)中指出:

①

②

③

④

⑤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１２５.
关于斯宾诺莎对宗教知识的理解,见下节探讨.
指«圣经»中关于神具有爱憎、愤怒等情感的描述.
这句话也出现在致布林堡书信(１６６５年１月２８日)中,见«斯宾诺莎文集»第５卷,１２４、１３２.

Opera,I,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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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圣经»总是以人的语言说话①,因为这特别适应于并有益于大众,
大众不能理解更高的东西.所以,我相信神启示给先知的为拯救所必需的

一切东西都以律法的形式写下.因此,先知发明了各种寓言(parabolas),
将神描述为君王和立法者,因为他启示了导致拯救与灭亡的手段而且是二

者的原因.􀆺􀆺他们使用更适合于寓言而非真理的措辞,不断将神描述为

人,一时 愤 怒,一 时 怜 悯,一 时 展 望 未 来,一 时 嫉 妒 多 疑,甚 至 被 恶 魔 所

欺骗.②

这些观点似乎正是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所批评的“独断论”预设,即

启示经典包含双重意义:一重与被哲学证明的真理一致,另一重迁就于大众的理

解力.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在这里斯宾诺莎并没有像迈蒙尼德那样试图用寓

意解释的方法去沟通这两重意义,或者说在这两重意义间建立一致关系. 恰恰

相反,在同年另一封致布林堡的书信(３月１３日)中,他明确表示,尽管神学话语

有充分理由将神描述为一个“完美的人”③,他还是选择使用哲学话语,在后者中

“此类[神学]言词没有地位,若使用之只能彻底混淆我们的概念”④. 斯宾诺莎

虽预设神学与哲学在终极意义上一致,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却主张两种话语各

行其是,互不相扰,在一种话语中被视为合理的陈述被引入另一种话语中则可能

成为荒谬的. 这种看似具有双重真理论意味的表述,让人联想到阿维罗伊的政

治哲学.⑤

阿维罗 伊 在 «教 法 与 哲 学 关 系 决 定 论» (Fas
􀅰
lalＧMaqālwaＧTaqrīrmā

bainaalＧSharī‘awa􀆳lＧH
􀅰
ikmaminalＧIttis

􀅰
āl)中提出:

因为教法(alＧsharī‘a)是真实的并号召[人们]从事认识真理的思辨,所

以我们穆斯林社群明确知晓,证明性思辨不会导向任何与教法所提到的内

容相违背的[结论];真理与真理不相矛盾(alＧhaqqlayud􀅰āddalＧhaqq),而

①

②

③

④

⑤

这句源于«巴比伦塔木德»(Yevamoth７１a;BabaMetzia３１b)的话多次出现在«迷途指津»中(I,

２９,６３;I,４６,９７;I,４８,１０１;I,５３,１１４),几乎成为迈蒙尼德寓意释经的标语.

Opera,IV,９２Ｇ９３．这封书信也收录于«斯宾诺莎文集»第５卷(９７Ｇ１０３),彼处汉译略有不同.
即具有对人而言是完美的各种属性.

Opera,IV,９８．此信汉译见«斯宾诺莎文集»第５卷,１４２Ｇ１４７.
需要说明的是,双重真理论是阿维罗伊学说在拉丁经院哲学语境中演化和引申的结果,他本人

并未表达过这种立场. 阿维罗伊所承认的只是一种真理可以有两种不同形式的表述、哲学和神学话语可

以有不同的合理性标准. 相关探讨见Strauss施特劳斯,‹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收录于周围Zhou
Wei译,刘小枫LiuXiaofeng、陈少明ChenShaoming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 [Shanghai]:上海三

联书店 [ShanghaiJointPublishing],２００３),３１９Ｇ３２０. 如本节下文所示,斯宾诺莎的观点其实比拉丁阿维

罗伊主义者们更接近于阿维罗伊本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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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一致并互为见证.正因为如此,如果证明性思辨导向关于某个存在

物的知识,那么,无非有两种情况:教法或者没有提到这个存在物,或者也教

导同样的内容.􀆺􀆺如果它(教法的陈述)不同于[证明性知识],则需要对

它进行寓意解释(ta􀆳wīl).①

阿维罗伊坚持启示教法与证明性思辨之间不可能存在实质矛盾,因为它们

是出自同一来源的真理. 先知为了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教化大众,采取了辩证

和修辞的表述方式,与此同时,号召理智完善者以证明的方式去发现真理并通过

寓意解释来调和启示与理智的表面冲突.②但是,由于“人类禀赋的差别” ③,大

众不可能理解证明性真理,向他们揭示立法的真实缘由只会动摇他们对律法所

规定的生活方式的信心;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寓意解释应当仅限于在哲学

家群体内部流传,“正确的解释不应在面向大众的书籍中被确立”④. 与此相应

的,阿维罗伊认为,如果穆斯林社群以确定的方式就某一段经文的字面意义形成

了公议,就不应再根据理性证明的结论主张予以寓意解释.⑤

据当代学者弗兰克尔考证,文艺复兴时代的犹太学者德尔􀅰麦迪格(Del
Medigo,卒于１４９３年)在其«宗教之审视»(BehinathaＧDat)中复述了阿维罗伊

的主要政治哲学观点,并据此批评以迈蒙尼德为代表的将启示经典的隐微意义

向大众推广的做法,而麦迪格的这部著作出现在斯宾诺莎的藏书之中,因此有充

分理由推断斯宾诺莎通过它了解了阿维罗伊关于宗教与哲学关系的观点以及后

者与他所熟悉的迈蒙尼德立场之间的异同.⑥斯宾诺莎关于真理与真理不相冲

突的陈述很可能是对阿维罗伊经典表述的征引,同时,他的早期著作中所表达的

哲学与神学在各自领域内并行不悖、在终极意义上殊途同归的观点,也与阿维罗

伊的意见一致,有可能受到后者的启发.
基于此,弗兰克尔提出一个斯宾诺莎思想演化的假说,即他早年采纳的是阿

维罗伊的政治哲学观点,认为神学和哲学代表同一真理的两种不同表述形式,分
别诉诸大众和精英,对于经典的寓意解释属于知识精英的内部工作,不宜向大众

透露,哲学家甚至可以仅仅预设经典有这样一种与哲学一致的深层含义而不必

做具体的寓意解释. 在写作«神学政治论»时,斯宾诺莎的思想进一步激进化,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verroes,Fas lalＧMaqāl [DecisiveTreatise] &RisalaalＧIhdā􀆳 [EpistleDedicatory],ed．and
trans．CharlesButterworth(Provo:BrighamYou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８),pp．８Ｇ９．

同上,pp．２４Ｇ２５.
同上,p．１０.
同上,p．２７．
同上,p．１０．
Fraenkel, “SpinozaonPhilosophyandReligion,”pp．２７Ｇ３６．



—１１０　　 —

为先前悬而不论的经典寓意层面其实根本不存在,真理仅是哲学追求的目标,由
此哲学与神学被截然划分为两物.①

这种思想演化说有一定的解释力,却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 就像弗兰克

尔本人所承认的,斯宾诺莎关于真理一致论和«圣经»寓言说的表述不仅见于早

期著作,也同样出现于«神学政治论»之后的著作.②而且,我们发现,斯宾诺莎在

«神学政治论»开篇就提出:“预言或启示是 上 帝 默 示 于 人 的 确 实 知 识 (certa
cognitio),有些人不能获得所启示的事物的确实知识,所以只能以单纯的信心来

理解这些事物,先知就是一个把上帝的启示解说给那些人的人.”③此处将预言

界定为一种确定的知识,将先知描述为对这种知识做通俗化解释的人,这是否与

同书后文中启示信仰无关于知识—真理的断言④相冲突呢?
针对这个问题,斯宾诺莎给出了一个暗示的线索,即人的心灵包含神性,人

心的这种本性是启示的主要原因.⑤ 根据«伦理学»所阐发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

原理,我们心灵中的一切观念(包括想象和情感)最终都以一种必然的方式出自

神,它们都包含某种积极的成分,以特定方式或程度反映出心灵或事物的本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都是真观念或正确的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具有增强或减

弱身体活动能力的力量,自然恰恰是通过这种力量来调节人的行为,使人遵从万

物的共同秩序.⑥ 也就是说,先知通过其超常的想象力对自然秩序和历史进程

有一定的观念把握,预言作为想象力的产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所应具有的

明晰性和确定性,但其中所包含的积极成分和行动力量却能够激发大众的道德

情感、促进政治—伦理秩序的建立. 对于这种实践意义上的知识,阿维罗伊在

«教法与哲学关系决定论»中用一个寓言来说明:

这些人⑦的意图与立法者的意图之间的差异就像以下比喻所示:有一

个人去找一位高明的医生.这位医生为了保持所有人的健康,向他们建议

[医学上]公认的为保健祛病所必需的行为并规劝他们避免相反的行为.他

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变成医生,因为医生是通过证明方法了解关于保健祛病

的事物的.这个人向人们指出:“医生告诉你们的方法都不是真的.”于是开

始驳斥这些方法,直到人们以为它们被驳倒了.或者他宣称这些方法都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Fraenkel, “SpinozaonPhilosophyandReligion,”pp．３７Ｇ４２．
同上,p．３１.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１９;Opera,III,１５．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１９５Ｇ２０１.
同上,２０.
«伦理学»,第二部分,命题二十二、三十六,第四部分,命题一、四,５８、６４、１４５Ｇ１４６、１４７Ｇ１４８.
指向民众宣示启示经典隐微意义的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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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的]解释,人们不理解这些解释,由于它们也不能就该如何行为达成

共识.①

在阿维罗伊看来,先知作为立法者运用其理智掌握了证明性的真理,并根据

真理制定了社会行为规范. 由于大众不能通过证明的途径理解真理,立法者将

立法的理论基础隐藏起来而代之以适应大众理解力的实用表述形式. 斯宾诺莎

在致布林堡书信(１６６５年１月５日)中使用了一个类似的隐喻:“对亚当的禁令

唯一就在这里,即神向亚当启示了去吃树上的果子就会死,正如神通过我们的自

然的理智向我们启示了毒药会置人于死命的一样.”②正如自然理智理解毒药会

致死,神圣理智理解导致人类毁灭的普遍原因,由于亚当(作为普通人的象征)无

法理解这种原因,神只能晓之以禁令的方式. 斯宾诺莎区别于阿维罗伊的一点

在于,他虽然也承认启示—预言最终植根于可理知的真理,却坚持认为先知只具

有发达的想象力而不具备完善的理智③,因此他们并不理解理论真理. 与此相

应,立法不是人类理智有目的、有意识的设计,而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质言

之,是内在于自然历史中的理性力量通过人之想象力发挥作用的产物.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斯宾诺莎在早期著作中用以例示«圣经»寓言的例子,主

要集中于神人同形同性论———表现为将神描述为一个统治者,对于恶行善行分

别具有愤怒、喜悦等情感———类似的评述也出现于«神学政治论».④ 弗兰克尔

没有区分寓言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如果细加分析文本就会发现,斯宾诺莎对这

些例子的评论都旨在揭示其对于促使大众服从律法、建立社会秩序的实践意义.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在写作生涯之初斯宾诺莎就不认为«圣经»中的寓言具有

知识价值. 当他说“真理与真理不相矛盾”时,这两个真理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哲学代表理论意义上的真理,启示则是实践意义上的真理———二者有着共同的

最终来源,而且在终极目标上也是一致的. 斯宾诺莎对理论与实践真理一致性

的理解,集中体现在神法这一概念上:

法律既是人为某种目的给自己或别人定下的一种生活方案,似乎就可

以分为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所谓人的法律,我是指生活上的一种方策,使
生命和国家皆得安全.所谓神的法律,其唯一目的是最高的善,换言之,真

知上帝和爱上帝.⑤

①

②

③

④

⑤

Averroes,Fas lalＧMaqāl,pp．２７Ｇ２８．
Opera,IV,９３Ｇ９４;«斯宾诺莎文集»第５卷,１０１.
参见«神学政治论»,３４、１８７.
同上,７２Ｇ７４.
同上,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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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神法与人法区分的框架实际上源于迈蒙尼德:

如果你发现,按照立法者的企图(他们周密考虑过这些律法的用途),某
部律法的唯一目的就是使某地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它的唯一目的就是

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保障他们自身的利益———那么你一看便知,这部

律法是人为的,是政治的产物.􀆺􀆺如果你发现一部律法的目的不仅在于

保障人们的物质利益,而且在于维护人们的精神信仰———向人们灌输关于

至上之神和天使的正确观念(ārā􀆳s
􀅰
ah

􀅰
īs

􀅰
afīAllahta‘ālāawwalanwaＧfī

alＧmalā􀆳ika),启发人们的智慧,使他们获得关于万物的真知———那么􀆺􀆺
这律法必是神圣的.①

与迈蒙尼德一样,斯宾诺莎认为神法的特征在于指向人的终极完善,即对神

的知识和由此而来的对神的爱.② 但斯宾诺莎的神法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并不像

迈蒙尼德或阿维罗伊所理解的那样是一部实在法(如摩西律法或伊斯兰教法),
而是普遍植基于人性并能为人的理性所把握的自然法,后者包括为达到人的终

极完善所必需的生活规划、国家组织原则和伦理法则.③ 斯宾诺莎同时也意识

到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循理性行事,单凭自然法不足以在大众中建立秩序④,所以

他让步性地承认启示律法也是神法,因为律法来源于先知预言⑤. 预言是对普

遍真理的一种基于想象力的把握和表述⑥,由于想象力中介对真理内容自身的

扭曲,预言不可能承担向全社会灌输正确信念的功能,但恰恰也是由于想象力的

具象性让它更切合大众的心理倾向和具体时地的立法要求. 可以说,启示以间

接的方式包含和表现着自然法,而它所建立的政治—伦理秩序也是通往理智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迈蒙尼德:«迷途指津»,II４０,３５２;DalālatalＧH ā􀆳irīn
,２７１．

迈蒙尼德关 于 认 知 神 与 爱 神 的 同 一 性 的 论 述,见 Maimonides迈 蒙 尼 德,«论 知 识» [Mishneh
Torah:SeferhaＧMadda], 董 修 元 DongXiuyuan 译 (济 南 [Jinan]: 山 东 大 学 出 版 社 [Shandong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５),１３、２２Ｇ２３、１８２;«迷途指津»,III５１,５７２. 迈蒙尼德与斯宾诺莎都认为人的最高

完善在于理智完善,理智完善终结于对作为万物原因的神的认识,而人对神的认识实质上是通过对自然

现象之因果规律的探究来实现的,见«迷途指津»,II３８,III５１,３４７、５７１、５８５Ｇ５８８;«神学政治论»,第４章,

６７Ｇ６９.
参见«神学政治论»,６８.
同上,６６Ｇ６７、７２、８２Ｇ８３.
同上,６９.
同上,１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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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必要进阶.①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圣经»和哲学是一致的,其最终目的都

在于达到真理.
因此,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前后的立场其实具有一致性,都主张哲学与

神学当各行其是,律法本身没有理论意义,其价值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确立有利

于人类德行完善的社会秩序. 我们没有必要采取一种斯宾诺莎思想转变的

假说.

四、结语

尽管如此,弗兰克尔对阿威罗伊政治哲学传承线索的建构还是相当有说服

力. 阿维罗伊很可能与迈蒙尼德一起构成斯宾诺莎神学—政治思想的来源和对

话者. 当然,斯宾诺莎并没有系统接受其中任何一家的立场,称他为“迈蒙尼德

主义者”或“阿维罗伊主义者”都是言过其实的. 事实上,这两种立场都会被他归

入“独断论”的范畴. 阿维罗伊和迈蒙尼德虽然在宗教与哲学关系的界定上有所

分歧,仍都处于阿拉伯逍遥派宗师法拉比所设定的政治哲学框架之内,相信先知

(哲学王—伊玛目)颁布的启示律法具有理论教化和实践规范的双重功能,相信

精英与大众区分在建构政治秩序中的关键作用.②两人的思想始终围绕着秩序

和真理这两个焦点,力求达到某种平衡,在趋近一点的同时不致背离另一点太

远;质言之,就是令巩固秩序的努力不致扼杀追求真理的自由,而对真理的探索

和传播也不致消解秩序所赖以建立的权威.
然而,斯宾诺莎已经突破这一范式,诚如哈里􀅰沃夫森所指出的,斯宾诺莎

①

②

参阅«神学政治论»,７２Ｇ８１. 在这段跨越第４章和第５章的对启示与神法(自然法)关系的讨论

中,斯宾诺莎似乎将摩西律法和耶稣启示对立起来,但实质上是以二者分别代表启示在建立政治秩序和

伦理德行方面的功能,而在迈蒙尼德那里,这两方面都属于律法保障肉体完善的功能,见«迷途指津»,III
２７,４６４.

相对而言,迈蒙尼德更重视律法的教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大众接受启蒙的能力,阿维罗伊

则强调其实践功能,将精英与大众间的鸿沟视为不可逾越的. 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应向大众透露经

典的深层意义. 阿维罗伊的立场代表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学派的主流意见,而迈蒙尼德受到伊斯兰神

学集大成者安萨里(alＧGhazālī,１０５８Ｇ１１１１)和阿摩哈德王朝意识形态的影响,主张经过哲学证明的圣经原

理应当以信条的方式向全社会推广. 关于迈蒙尼德对安萨里寓意释经原则的接受,参见FrankGriffel格

里菲尔,‹作为伊斯兰思想学徒的迈蒙尼德› [MaimonidesasaStudentofIslamicThought],董修元 Dong
Xiuyuan译,«古典研究»[TheChineseJournalofClassicalStudies],２０１４年冬季卷(总第２０期)[２０１４,

Issue２０],３４Ｇ３５;关于其思想与阿摩哈德运动的关联,参见SarahStroumsa, MaimonidesinHisWorld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pp．５３Ｇ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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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了起自斐洛、１６个世纪以来力图结合启示与哲学的一神论哲学传统.①他取

消了宗教的真理宣称和理智的权力主张,使宗教与哲学各行其是:一方面将二者

限定在各自专属的领域内,另一方面使二者对各自价值目标的追求获得不受外

在束缚的自由. 宗教的价值仅在于建立公共秩序,哲学则只关注于认识真理.
虽然秩序与真理在终极的意义上是一致的,但这种一致性并非建基于人类理智,
因为立法者在建立秩序时所依据的是人所共知的自然法和对具体情境的直觉把

握,不需要具备理论性的哲学知识,而哲学家也没有教化大众的责任,其所追求

的真理对于社会秩序的可能影响(无论积极还是消极)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基于以上探讨,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斯宾诺莎所直接面对的是宗教哲学传

统在迈蒙尼德和阿威罗伊政治学中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出发点决定了跳跃的

方向:从政治秩序建构的实践功能视角还原宗教的本质是阿拉伯—犹太亚里士

多德主义一个突出的理论特色,斯宾诺莎吸取了这种倾向并将它推进至逻辑极

限,转而据此反驳同一体系内部的其他面向(如宗教的认知功能). 这恰恰代表

了现代思想从古代与中世纪母体中脱胎而出的一条经典路径②,此处的剧本与

其说是两个对立面间的革命性飞跃,毋宁说是一个旨在协调各种价值关切以保

证人类终极幸福的大全式体系的自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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